
1 
 

考試院第 13 屆第 38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10年 6月 3日 

考選行政 

考選部修訂110年版「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一、前言 

    國家考試是人民參與國家政治和社會建設之重要管道，也是

體現工作權的入口。中華民國憲法於 1946 年由制憲國民大會議

決通過，隔年開始實行，對於性別平等與婦女保障名額已有初

步規範，顯見當時我國已具備超前的性別平等觀念。1991 年公

布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

實質平等。」藉此補充宣示國家應落實性別平等之保障，以增

強憲法文字上的實質平等。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而工作權為人民物質生活基礎，

亦為基本權價值之自我實現，國家考試目的在於為國拔擢優秀

人才蔚為國用，應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本部肩

負為國掄才之責任與使命，每年積極從人權角度檢視考選制

度，並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求，兼顧保障性別平等權益與工作

實務之權衡。為使社會大眾瞭解現行國家考試性別變化情形，

爰訂定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彰顯奉行。 

為深入探討我國性別平等政策與國家考選制度兩者發展現

況，本白皮書針對國際社會性別平權演進及現況、我國性別平

等政策與考選法制、本部對性別平等之信念與立場、國家考試

性別分析、國家考試保障性別平等措施及成效等加以分析，且

僅聚焦國家考試制度範疇，其餘有關婦女之參政、婚姻、家

庭、身體自主權等法律與制度之演變，則不予論述。 

二、我國性別平等政策與考選法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6%E6%86%B2%E5%9C%8B%E6%B0%91%E5%A4%A7%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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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2016年由公民直選出第一位女總統；司法院於2017

年作出釋字第748號解釋闡釋民法未規定同性得成立永久結合關

係，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及第22條婚姻自由之意旨有違；2019年

經總統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並於同年生效，使

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全域性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的國家。此

外，根據2021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2021年性別圖像」，

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 UNDP）的 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簡稱GII），我國性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6

名，居亞洲之冠。 

法制方面，自1990年起研擬的「兩性工作平等法」，於

2002年公布施行，爾後於2008年修正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

法」，對於婦女勞動力的提昇具有正面效益。行政組織方面，

行政院於2012年成立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

機制，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重要的里程碑。 

依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

關，掌理考試、公務人員相關權益與法制事項。據此，為保障

人民基本權利及應考權，第13屆施政綱領第1點明示：「因應全

球化、資訊化及國家發展策略，持續檢討修訂考銓保訓政

策」、第2點明示：「善盡人力資源部門職責，傾聽用人機關需

求，強化教考訓用之連結」、第4點明示：「堅持國家考試獨立

與公平，秉持多元取才原則，拔擢人才為民服務」。基此，考

選部在辦理國家考試，亦應恪守審慎公平、公正立場，並配合

國家政策及用人機關任用需求，拔擢優秀人才為國家、社會貢

獻一己之力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及考試權，考選部於2005年成立「國家

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針對各項國家考試涉及性別限制

事項提供諮詢窗口。另為配合全面推廣性別平等業務，積極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E9%87%8B%E5%AD%97%E7%AC%AC%E4%B8%83%E5%9B%9B%E5%85%AB%E8%99%9F%E8%A7%A3%E9%87%8B%E6%96%BD%E8%A1%8C%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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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無性別歧視之職場環境，2013年成立「考選部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其任務負責性別平等政策、法規及行政措施之研議、

性別平等業務之提供諮詢及指導規劃、性別平等觀念宣導及推

動、落實現職人員之性別主流化推動工作及訓練等，實務上，

攸關應考人權益之考選政策或新措施，均須經該專案小組審

核，明定每四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三、國家考試性別規定 

現今我國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初等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之相關法制均無性別設限規定，多種國家考試已陸

續取消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限制，包括關務人員特考技術類各

組、調查人員特考、海岸巡防人員特考、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

考、一般警察人員特考(詳見表1)。 

表 1歷年性別限制之特考 

特考類別 備註 

關務人員特考技術類 
考試規則於 93 年 11 月 5 日取消性別限制，並於 94 年施

行。 

調查人員特考 
考試規則於 95 年 4 月 21 日取消性別限制，並於 95 年施

行。 

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考試規則於 99 年 9 月 21 日取消性別限制，並於 100 年施

行。 

海岸巡防人員特考 
考試規則於 101年 11月 19日取消性別限制。 

(用人機關自 95年起即未分定男女提列需求)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 
考試規則於 101年 5月 30日取消性別限制。 

(用人機關自 97年起即未分定男女提列需求) 

惟鑑於考用合一政策理念之落實，部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為因應用人機關請求及任用之實際需要，仍分定男女錄取名

額，體能測驗亦分定男女及格標準，此等差別設計，依司法院

釋字第485解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

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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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

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及釋字第547號解釋「憲法上所謂平等

原則，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若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及舉辦

考試之目的，就有關事項，依法自得酌為適當之限制。」本部

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實施體格檢

查，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相關條件，與平等原則尚

無違和。 

(一)分定男女錄取名額 

1. 目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僅司法人員考試之監獄官、法警及監

所管理員 3 類科，尚有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限制，依用人機

關業務及職務需求，係鑑於法警有依法執行送達、解送人

犯、候審戒護、值庭、具保、責付、拘提、搜索、扣押、協

助強制執行、警衛等勤務，尤需預防戒護無拘束人身之被告

開庭時頑抗或脫逃等突發狀況，工作內容具危險性、機動

性，不論性別均須由有警覺性、有體力、有膽識、遇事沉著

謹慎的人員擔任此種隨時應變的工作。惟其等面對之人犯九

成以上為男性，又夜間及假日值班，需就性別考量調度戒護

法警人力，如由女性法警單獨從事前揭勤務，具有相當風

險。是以，法警之工作性質依法具有性別需求之侷限性。 

2. 收容人特殊屬性及性別考量，監所管理員為第一線直接戒護

人員，舉凡生活管理、沐浴、更衣、如廁、檢身（有無紋身

或夾藏違禁品、現金、毒品等），隨時需嚴密戒護或處理緊

急突發事故，皆需近身戒護，且不能脫離視線，其工作性質

較適合由同一性別擔任；另監所戒護警力比例方面，美國男

女戒護人員採混同戒護管理，戒護人員與收容人比例介於

1：2 至 1：4 之間，而我國為 1：11.8，戒護人力上明顯較美

國不足，為因應監所特殊勤務制度之實際需要，尚有分定男



5 
 

女錄取名額之限制。此外，若為配合取消男女分定錄取限

制，我國監所硬體設備品質亦需同步提升，如透過科技監控

設備輔助戒護工作，朝智慧監獄方向邁進，減少男女戒護人

員不必要的人身困擾及戒護人員自身安全之危險。 

3. 鑑於上述法警、監所特殊勤務制度，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司法人員考試規則定有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規定。但考試院

仍積極與用人機關協調，請其檢討法警執勤、監所設備與相

關的配套措施，並討論法警、監獄官與監所管理員戒護與管

理不同性別受刑人的可能性，以促成國家考試能達成性別平

權的目標。 

 (二)分定男女體能測驗項目與及格標準 

1. 現行各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採行體能測驗，主要係考量該等

職務性質特殊，勤務多屬高勞力、高危險或工時長，須較佳

的體力與耐力始能勝任，爰體能測驗項目之訂定，用人機關

係參酌核心工作職能及所需體能要素，以評量心肺耐力為

主，篩選具備一定基礎體能之可訓練者。其中一般警察人

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

政人員及司法人員（法警、監獄官、監所管理員類科）等考

試，均於訓練階段安排體能訓練及競技課程，以強化所需體

能及提升執勤安全性。 

2. 本部辦理之 21項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中，計有 8項考試有實施

體能測驗，僅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係按性別分定不同之體能測

驗項目。其餘均不分性別施測相同項目，惟考量男女生理條

件不同分定及格標準。用人機關內政部警政署前曾提出體能

測驗跑走項目由男性 1600公尺及女性 800公尺，修正為男女

性均實施 1200公尺跑走測驗之建議，經提報考試院會審議，

考量相關論述及統計數據尚有不足，無法據以訂定及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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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爰請用人機關補充相關論據後再行研議。嗣內政部警政

署於 108 年委託中央警察大學就「警察工作體能需求與警察

特考體測及體檢標準」進行研究，本部並於該焦點座談會中

建議該署體能測驗項目應朝向實施相同體能測驗項目之方向

修正。本部將俟用人機關提出修正建議，配合進行相關法規

之研修。 

3. 基於須實施體能測驗之考試或類科，其職務無分性別，均需

具備相當體能。本部將賡續協洽用人機關依據職務所需之核

心職能與體能要素，逐步推動更為合適之體能測驗項目、施

測內涵與及格標準。未來如須增加或修正體能測驗項目與及

格標準，用人機關須提供體能測驗項目與職務核心職能之相

關性說明與數據統計資料，並應先行完成性別影響評估。 

四、國家考試性別分析 

(一) 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 

1.報考人數受到少子化趨勢影響逐年減少 

報考人數方面，受到少子化趨勢影響，各考試報考人數逐年

減少；另應機關任用需求，考試類科設置不同，加上教育端

的性別區隔現象，影響男女性報考人數，其中高考一、二級

技術類科報考人數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初等考試則因行政類

科居多，報考人數女性約為男性的2倍。 

２.層級考試，男性錄取率普遍高於女性 

錄取人數方面，對應報考人數男女所占比率，近10年來高考

一、二級均以男性錄取人數居多，高考三級、普通考試則非

完全由單一性別占多數，初等考試則以女性占多數。至於錄

取率方面，各層級考試，男性錄取率普遍高於女性，其中初

等考試男女錄取率差距最小，各年差距多在1個百分點以下

(詳見圖1-8)。 



7 
 

 

 

 

 

 

 

 

 

 

 

 

 

 

圖 1高考一、二級男女錄取人數 圖 2高考一、二級男女錄取率 

圖 3高考三級男女錄取人數 圖 4高考三級男女錄取率 

圖 5普通考試男女錄取人數 圖 6普通考試男女錄取率 

圖 7初等考試男女錄取人數 圖 8初等考試男女錄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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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近年整體錄取人數性別統計差距

並不懸殊，惟視考試類科設置而有不同的結果，行政人員錄

取者復以女性居多，100年至109年錄取人數女性平均占比為

65.55%，技術人員錄取者以男性居多，平均占比71.85%；錄

取率方面，行政人員錄取率之男女差異不大，技術人員則以

男性略高。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數女性略多於男性，惟男性

錄取率較女性為高；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數呈現男多於

女，男女錄取率差距較小。 

    近年來取消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特種考試，包括自95年

調查人員特考、97年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100年一般警

察人員特考，皆於取消分定男女錄取名額限制後，錄取者男

女比率趨於平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因報考人數男多於

女，致男女錄取人數存在差距。警察人員考試應考人為具中

央警察大學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資格者，受警察大

學入學招生比率限制，警察人員特考錄取者男性多於女性。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高等考試方面，部分類科性別職業隔離現象仍然存在，

以109年為例，醫學科學類及格者女性占73.11%，其中助產

師、護理師、營養師、語言治療師等類科，及格人數女性占

比達8成以上，若與100年比較，醫學科學類及格者女性占比

下降2.86個百分點，係因部分類科男女差距縮小，如護理師

及格者男性增加2.16倍，顯示及格者性別平衡漸有提升；社

會科學類以社會工作師及格者女性占79.81%最高；然而，工

程科學類及格者女性占26.70%，各類技師、建築師及消防設

備人員，女性及格人數均少於男性。 

    普通考試方面，100年、101年及格人數女性占比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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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1.17%、60.14%，係近年最高，主因護士考試及格人數女

性比率高達95%以上，拉升整體女性占比。自102年護士專技

普考停辦，及格者男女性比率約占各半，性別差距縮小，直

自107年導遊、領隊專技證照考試調整應試科目和題數，考

試及格率提高，在報考人女性多於男性因素影響下，近3年

及格者女性占比回升至5成4以上。 

    特種考試方面，目前舉辦之考試僅驗光人員特種考

試。106年首辦當年，驗光師、驗光生及格人數女性分占

36.13%、36.41%，109年提高至54.10%、41.99%，同時及

格率男女差距縮小在1.5個百分點以下。 

五、國家考試保障性別平等措施及成效 

本部基於性別工作平權原則，確保應考人權益，落實考

試無障礙，近年來陸續採取下列改進措施： 

(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性別限制應詳敘理由，並周知應考人 

    民國 93年 11月 12日本部邀集相關用人機關就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應試性別設限等事宜進行研商，並達成兩點結論：

（1）為維護性別平等，各用人機關舉辦考試時，請儘量採

取開放態度，不作性別限制。（2）若確有性別限制之必

要，請各用人機關詳細說明工作性質，俾利考試案件之請

辦。 

(二)協調用人機關配合取消性別限制規定，改善工作環境 

    本部基於性別工作平等原則，協調用人機關取消性別限

制，一向不遺餘力，包括函請財政部關稅總局改善關務外勤

工作環境及維護夜勤安全，使男女關務人員均能在安全的環

境中執行公務；此外，為配合海岸巡防人員特考取消性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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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應女性同仁上艦服務及隱私空間保障之需求，海岸巡

防機關改善巡防艦及基層廳舍備勤室中的房間及衛浴設備等

硬體上的設施，以建置性別平權的友善工作環境。爾後，針

對三等監獄官及四等監所管理員類科分定男女錄取限制，期

盼藉由管理人員與收容人合理比例，編列預算改善硬體設備

等規劃，逐步衡平男女錄取比例、取消性別限制，落實考試

無障礙之施政目標。 

(三)研修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使社會大眾瞭解國家考試

性別平權之發展 

    國家考試長久以來，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初等考試與

大多數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均未限制性別報考，惟仍有少數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的部分

類科有性別限制的情形。考選部依考試院第 10 屆第 116 次

會議決議：「請考選部儘速發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說明近十年來國家考試有關性別比例之實際情形，使社會大

眾了解全貌。」於 94 年 1 月與 102年 4月分別出版「國家

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就國家考試性別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除概述國際社會性別平權情形，說明我國近年來與性別

平權相關之政策與立法，並闡述考選部對於性別平等之信念

與立場，以及國家考試保障性別平等措施及成效，以期社會

各界充分了解，並作為日後考選政策擬定之參據。 

(四)配合機關職務核心職能需求，設計適當之考試方式 

    近年取消性別限制之特種考試中，海岸巡防人員特考、

調查人員特考、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及一般警察人員特

考，皆設計第二試體能測驗，以篩選適任人選。以現行調查

人員特考為例，採三試方式進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

體能測驗、第三試為口試，體能測驗因男女性別不同分別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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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之及格標準。此外，各類科依職務所需訂定不同評量

項目，以一般警察人員特考為例，其體能測驗項目，包含立

定跳遠、跑走(男性 1600 公尺、女性 800公尺)二項，與調查

人員特考、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僅測試跑走一項相異。除

體能測驗外，未來將研擬加考心理測驗，希冀藉由多元考試

及評量方式交叉檢驗應考人能力，篩選出適格人選。 

(五)持續優化應試科目試題，兼顧性別衡平與核心價值 

    自 102 年起，每年由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就國家考試

命題大綱，區分成公務人員考試命題大綱及專技人員考試命

題大綱兩類型，針對已納入性別議題之科目，檢視前一年度

所產製之試題是否涉及性別歧視，藉由檢視試題的過程，以

落實性別平等觀點。此外，本部辦理題庫建置或測驗式試題

臨時命題之相關委員遴聘作業時，均請各科目或各組召集

人，除優先以專業考量推薦適格人員外，並同時兼顧性別、

校際及區域之衡平。召開題庫工作會議或寄送臨時命題科目

相關資料時，亦提請委員命擬、審查試題，應依命題規則規

定，試題內容不應有性別歧視或刻板印象之偏見，尤其設計

情境試題時，其人物設定應避免單一特定性別，儘量以中性

文字表述，以符性別平等精神。 

(六)執行法規與重大政策性別影響評估，建立國家考試性平審

議機制 

    我國於 96年 2月 9日簽署加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100年通過公約施行法，並自 101年 1月 1

日起實施。考試院為響應政府對性別平等之重視，設置考試

院性別平等委員會，以推動院部會性別平等業務。爰本部為

配合相關措施之推動，於 102年 3 月 26日發布本部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設置要點，成立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以建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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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機制、訂定性別平等計畫及強化性別意識培力等促進

事宜。鑑於國家考試政策與法規影響應考人權益甚廣，為求

審慎周妥，考試院暨所屬各機關研修主管法律，應依據「法

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附案報院審議。據此，自 106

年起，本部研擬考選法案初期，須先交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審慎評估，徵詢其專業意見，確認無違

反性別平等事由，再召開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始報送考試

院審議；法案研擬完成後，應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

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通知程序參與者。期

藉由完善審核機制與流程，消除潛存許多不友善的隱性歧

視，積極推動不同性別者平權相關之政策與立法，落實真正

的性別平權。 

六、結語 

    目前國家考試中，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及所有的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皆無應考資格上之性別限制，使其在公

平的立足點上競爭，對於促進性別工作平權上，已經發揮相

當程度的正面成效。近 10年統計顯示，高等三級考試、普通

考試、地方特考、原住民族特考及身心障礙特考錄取人數整

體上兩性差距不大；初等考試男女錄取人數比約 4：6，女性

仍占多數；另教育因素下呈現明顯的性別職業區隔，部分特

種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尤其可見性別比例上之差

距，例如建築師及格人數男女比約 74：26、醫師及格人數男

女比約 66：34；社會工作師、護理師等類科女性及格人數占

比 8 成 2 以上。近年性別落差略有縮減，性別職業區隔仍存

在，亟待人才培育端一起改善。 

    目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僅司法人員考試之監獄官、監所

管理員及法警 3 類科，基於男女收容人分別監禁及戒護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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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事實需要，故尚有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限制。本部將秉

持積極態度，強化「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

職掌功能，除建立明確審查基準外，並研議使該委員會能夠

具備實質審議決定權；與特考用人機關協調，儘量取消性別

限制。希冀以多元考試方式，配合用人機關調整工作環境及

管理制度，逐步達成性別工作平權，間接促進男女錄取名額

之衡平，使所有的公務職位均得以客觀的知識與技能，選拔

出適格的人力。 


